
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明 

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通过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南通苏通集成电路重大产业项目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通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南通苏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南通峰泽一号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和南通挚琦智能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捷捷微

电（南通）科技有限公司 30.24%股权，同时向不超过 35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在与交易对方开始接洽本次交易事宜之初，上市公司及其他相关机构就始终

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及制度，限定相关敏感信息的知悉范围，做好内幕信息知情

人员的登记，确保本次交易有关信息不外泄。公司董事会就在本次交易中所采取

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说明如下： 

1、公司在本次交易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要求，遵守《公司章程》及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就本

次交易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护措施，制定了严格有效的保密制度。 

2、公司高度重视内幕信息管理，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及时记录

商议方案、形成意向、协议签署等阶段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筹划过程，制作交易

进程备忘录。 

3、为保证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不被泄露，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

签署了《保密协议》。上市公司及各中介机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开展工作，各方参与人员均严格遵守《保密协议》的规定。 

4、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设有保密条款，约定双方对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关于本次交易

进程的信息以及协议双方为促成本次交易而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向协议他方提供、

披露、制作的各种文件、信息和材料）负有保密义务，双方应约束其雇员及其为



本次交易所聘请的中介机构及其项目成员保守秘密，且不得利用本次交易的相关

信息进行内幕交易。 

5、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制作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和交易进

程备忘录，并及时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 

6、公司多次督导、提示内幕信息知情人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履行保密义务，

在内幕信息依法披露前，不得公开或泄露内幕信息，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买卖上市

公司股票。 

7、对于因本次交易事项形成的协议、合同等有关法律文件，指定专人保管；

严格遵守秘密文件、资料、档案的借用管理制度。对于废弃不用的本次交易文件

草稿，必须销毁，避免非相关人员阅读该等文件草稿。 

综上，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制定了严格有

效的保密制度，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限定了相关敏感信息的知悉范围，

并及时与相关方签订了保密协议，严格地履行了本次交易在依法披露前的保密义

务。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

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明》之盖章页） 

 

 

 

 

 

 

江苏捷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2 月 1日 


